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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播乱象由来已久，“大胃王”的
形象网友也并不陌生。2021年11月
底，已经历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整治，
禁令之下，许多“大胃王”主动转型、淡
出江湖。可时隔两年，新一拨“大胃王”
悄然回归。

“大胃王”们打时间差，“猫”到夜半
出没，平台就无法有效审核、及时发现
了吗？这其中，暴露出平台在审核机制
和审核标准方面，存在的不规范、不全
面的问题。监管部门也不能放松，不可
让“大胃王”吃播卷土重来。

或猛吃肥肉或猛吃肥肉，，或干吃火锅底料或干吃火锅底料
““大胃王大胃王””吃播又卷土重来了吃播又卷土重来了？？

将整个蒸西葫芦一口吞下，连
吞3个；先一口吞下一块肥腻的蒸
肉，后两口吞下整根大血肠，嘴巴里
被塞得满满当当的……

记者近日观看30多场深夜吃
播，并采访相关业内人士了解到，深
夜时段，被明令禁止的“大胃王”吃
播又回来了。这些主播一般在晚上
11点以后上线，在“吃吃吃”的同时

推销产品或植入广告。
这样的吃播有观众吗？记者在

北京市西单地区随机采访了50位常
刷手机看短视频的中青年网友，得
到的肯定答复高达九成。他们的理
由各种各样：有人说想吃东西却需
要控制体重，看吃播可以“云解馋”，
还有人说看主播大快朵颐非常解
压。 （来源：法治日报）

@家在桃源居：我无法理解那
些看吃播“解馋”的人的想法，我看
了这些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恶心。

@网红甜甜圈Y：这些吃播从未
消失过！吃播都是为了流量吃着特别
夸张的东西，甚至有些东西很恶心。

@有花自赏：我以为的吃播是
品鉴美食，实际上的吃播是胡吃硬
塞不顾肠胃死活。

@Jodie_97：还有生吃各种奇怪
食物的，令人羡慕的肠胃。

@爱 1 山的 213：不是不知道禁
令，只是舍不得流量而已，否则为什
么都是半夜播？

@全能选手233：建立行业数据
库，各个平台注册主播，必须实名刷
脸认证。如果一家禁播，同步到全
平台禁播。

父母不肯出钱供自己出国留学父母不肯出钱供自己出国留学
2525岁女儿起诉要求分房拿钱岁女儿起诉要求分房拿钱？？

法院的判决，是让舆论服气
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做任何抉择
都要顾及双方的血脉亲情。小田作
为成年人，自己想要留学就要考虑
好资金来源，不能指望着啃父母的
老来实现。如果真的把房子卖了，
那奶奶之后住哪儿？做事情只考虑

自己那是自私的。
亲情是需要双方互相维护，一

方面，子女应该要独立自主，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父母也要尊
重其选择，不必强求子女按自己的
意愿来生活。在子女的成长过程
中，良好三观的树立至关重要。

25岁的小田是田先生夫妇的
独女。她的爷爷、奶奶老宅动迁
后获得位于上海宝山区的一套房
屋。在小田16岁时，房屋变更登
记为田先生夫妇和小田三人共
有。

小田表示，出国留学是自己多
年梦想，父母却不肯提供资金帮
助。她曾提出将上述房屋共有部
分出售或由父母出资购买小田份
额部分，但父母坚决不同意。于
是，小田以急需资金留学、生活等

为由，将田先生夫妇起诉至法院，
请求分房拿钱。

法院审理后认为，三人的家庭
身份关系并未发生变化，不符合共
有基础丧失的情形。其次，小田的
诉求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且即使理
由客观存在，也不属于共有物分割
的重大理由。最终，法院判决驳回
原告小田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
判决后，小田不服提出上诉，二审
维持原判。

（来源：澎湃新闻）

@彬：棉袄……漏风了。
@Matthew 胡：25 岁了，你的

梦想为啥还要父母资助？
@Love怀松：要是自己真有本

事，也不会 25 岁就要通过分家产
的方式来“独立”了。

@微云观澜：啃老啃得理直气
壮啊！

@Diane：她怎么好意思说出
来呢？

@Volim Te：从小没有教育好
三观，也是父母的错。

@万花生佛：这父母一定要留
好给自己养老的钱，经过这事，估
计感情已经破裂了，这闺女明显指
望不上了。

近日，长沙陈先生参加了
一公司的“自律挑战”项目：挑
战者进入公司安排的一酒店房
间，在全程监控下，挑战35天一
直坚持做到不玩手机、按时作
息等行为，可以进行阅读、健身
等行为。成功完成挑战，就可
以获得40万元的高额奖励。他
支付了9000元报名费，信心满
满地参加了。结果不到一天，
因为偶然一次揉眼睛，就被淘
汰了。

原来，挑战规则规定：挑战
者不能遮挡面部，如果一次遮
挡面部超过3秒，即挑战失败。
陈先生当时由于困倦，超时揉
了眼睛，被判定失败。他觉得
这个规矩不符合人体正常生
理，要求公司退还报名费。

公司拒绝了陈先生的要
求，表示他们是按照双方约定
的挑战合同办事，“面临高额的
奖金，肯定是有规则的存在。
如果能做到，肯定就会有奖
金。但陈先生没做到。”

（来源：潇湘晨报）

@砥砺前行：凌晨一点，揉眼睛也
算？那不是睡觉时间吗？

@絮絮兔～：不就是骗钱的吗？
@薛定谔的哆啦A梦：本来可以明

抢，但还是让你享受了9000元一晚的
豪华大床房。

@玛卡巴卡阿咔哇咔：遮挡面部
不能超过三秒钟，洗脸怎么算？还有
如厕洗澡是不是也有监控，是否规定
时间？真的没人能成功。

@A～华文蜜蜡绿松饰品：无人可
以挑战成功的，各种规则陷阱，甚至有
下套让你违规的，早就知道了。

@针神：这个，就像广场上那种写
数字从1-500，不能写错一个、不能涂
改，奖励 200 元的游戏一样。先交 30

元，让你写，好多人都在写，没有一个
成功的，除了内部人员。

@刘青华：你惦记人家的奖金，人
家惦记你的报名费，极限拉扯。

@李豪彬：拒绝一切形式的赌博

行为，这样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成你
上桌投0.9万元，庄家投40万元，比你
大。

@一叶浮萍：这种公司为什么会
存在？这种活动为什么会存在？

仔细看挑战规则，其实相当严苛，有些条款甚至让人觉得是不合理的。就比如新闻中的陈先生，遮挡
面部和揉眼睛能算一回事吗？可毕竟规则是公司设置的，恐怕他们早将法律法规研究透了，想通过法律
讨说法，也比较难。

如果40万元这么好拿，就不存在“挑战”一说。不管是看中了40万元的奖金，还是真的想“摆脱电子
产品的束缚”，公众有必要识别这些套路，不能冲动草率参加，去了往往就是送“人头费”。

但对于这样的“坑”，就真的只能自认倒霉吗？无论是广告宣传还是挑战规则的设置，过于苛刻的、几
乎无法达成的内容是有可能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恐涉违法违规。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关注、深入研
判，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案。

35天不用手机奖40万元？男子交9000元挑战，揉了下眼睛遭淘汰

你盯着他的奖金，他盯着你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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